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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境外實習機構審核申請表、(修正)申請境外實習流程圖 附件一 附件二 

主旨：有關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欲選送學生赴境外進行教育實習，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

第5條規定略以，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連續實
習半年；惟申請於境內、外累計半年教育實習，並報經中
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受前開連續實習之限制；復依同法
第6條規定，教育實習機構經主管機關選定後，應公告於
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（以下簡稱平臺），供師資培育之
大學擇定，且該機構應每2年重新辦理選擇及公告，合先
敘明。

二、首次辦理境外教育實習之學校，請依本部「師資培育之大
學辦理境外教育實習指導原則」修訂校內教育實習實施規
定；倘校內教育實習相關規定中，有針對「境外教育實
習」進行修訂，請函報本部，後續並請依本部核可之實施
規定，訂定境外學校教育實習輔導計畫。

三、境外教育實習機構核可名單皆已公告於本平臺－境外學校
教 育 實 習 專 區 （ 以 下 簡 稱 境 外 專 區 ， 網 址 ：
https://eii.ncue.edu.tw/Foreign/index.aspx）。倘擬
赴非屬境外專區公告之境外學校實習，請依規定辦理申請
作業，由本部及相關駐外單位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。

四、提送機構審查之申請期程如下：
(一)欲申請當年度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

育見習、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」者，請確認教育
實習機構於計畫執行期間具備合格效期（審核通過效期
為2年），倘屬未核可或效期屆滿之學校，務請於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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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至6月函報本部辦理審查作業，俾利完備後續送件資
料。

(二)未申請前開補助者，至遲應於實習學生出境前半年函報
本部提出機構審查申請。

五、另配合新版平臺建置，調整申請流程如下：函報選送申請
時，須併同檢附「境外學校申請資料表」並副知國立彰化
師範大學（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），由平臺系統管理者
建立該境外學校資料，俟該校審查通過後，再由平臺系統
管理者協助開通承辦人辦理境外實習業務之權限。

六、檢附境外學校申請資料表及修正後申請流程圖各1份。

 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
副本：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(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)(均含

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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